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

111 學年度日間部四年制甄選入學錄取生同意入學切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參加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11 學年度日間部四年制甄選入學，錄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，同意入學就讀，並保證在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手續及遵守下列規定： 

一、 同意畢業證書於 111 年 7 月 19 日前傳真至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教務處註冊組，以完成報到手續。 

二、本人如獲 111 學年度大學個人甄選入學錄取時，若要放棄將於 111 年 7 月 19 日上午 11 點前完

成放棄大學甄選入學之錄取資格，並依 貴校規定繳交「111 學年度大學個人甄選入學招生錄

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錄取生存查聯」，違者將取消科技校院錄取資格。 

三、依規定「已報到之學生不得再報考其後當年度之各類新生入學考試」。 

       此致 
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立書人 (考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家中電話及手機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 

 

中          華          民          國     111  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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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切結書須於報到時先傳真本校教務處註冊組，並以電話確認後，再將切結書及學籍資料表以限時

掛號郵寄本校。地址：30015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收  

傳真號碼：03-6102214   聯絡電話：03-6102213、03-6102212 

 

第二聯 

考生存查 


